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苏工信融合〔2023〕180号


[bookmark: Content][bookmark: _GoBack]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信部办公厅
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新一代信息技术
典型产品、应用和服务案例申报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常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
现将工信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新一代信息技术典型产品、应用和服务案例遴选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信发函〔2023〕115号）（详见附件1）转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通知要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为主题，围绕典型产品、典型应用、典型服务模式等方向，遴选一批优秀典型案例，挖掘推广行业广泛认可、企业现实应用的产品案例，为更多地方和企业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各地推荐的申报主体应在江苏省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技术研发和融合发展能力。产品目录应是已实现产业化或已在行业中部署应用的工业软件优秀产品，应用案例能有效支撑开展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有可量化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服务模式能探索政产校企联动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满足地方企业和政府标准化需求。申报材料要描述详实、重点突出、表述准确、逻辑性强，杜绝虚构和夸大。已列入前期同类典型案例的不可重复申报。对于工业软件优秀产品申报项目，将同时作为2023年江苏省优秀工业软件产品申报项目一并遴选；对于区块链典型应用案例申报项目，将同时作为2023年江苏省区块链应用示范申报项目一并遴选。
届时，我厅将根据各地推荐情况组织专家评审筛选（工业软件产品方向同步遴选出2023年江苏省重点推广应用的优秀工业软件产品，区块链方向同步遴选出2023年江苏省区块链应用示范项目）、推荐上报。请各地工信部门于2023年6月16日（周五）18：00前，将经审核盖章的推荐意见函（含应用案例信息汇总表、一式壹份）、应用案例申报书（一式叁份）按照职能分工分别对口报送厅大数据产业处（负责区块链典型应用案例、区块链领域的典型服务模式）、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负责典型产品名录、软件领域的典型服务模式）、两化融合推进处（负责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上云用云、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典型应用案例及服务模式），电子版汇总后同步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方式：
1.大数据产业处 025-69652663、gxt_dsjc@163.com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1009室
    2.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 025-69652742、jsruanjianchu@163.com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1000室
3.两化融合推进处025-69652717、qyxxhc@163.com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903室

附件：1.工信厅信发函〔2023〕115号文
      2.各地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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